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公司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公司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公司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发行监管部审核员。
一、规范性问题

    1、申报材料显示，2001年1月，发行人前身维康制药（后更名为九典有限）设立，系由朱志宏、王仲宇、维神医药出资设立，出资比例分别为45%、45%、10%。维神医药成立于1998年7月，出资比例为朱玉瑞（朱志宏的父亲）50%，王仲宇50%。维神医药于2002年7月将所持维康制药10%股权转让给朱志宏，维神医药于2005年3月注销。（1）请发行人说明维神医药的历史沿革，是否系维康制药前身，维康制药在设立前是否以其他方式开展过业务，维康制药的资产、技术、生产销售资质、人员等是否来自于维神医药。（2）保荐工作报告显示，维康制药设立时，除股东朱志宏直接缴付20万元出资外，股东王仲宇、朱志宏的其他出资资金系委托维神医药代为支付并分别签署了《委托投资协议》。请发行人提供《委托投资协议》及借款凭证、还款凭证，说明是否系真实的借贷关系，是否系股权代持关系。请发行人在《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的情况说明》中补充披露上述委托出资情况。（3）2011年4月，王仲宇将九典有限的股权按原始出资成本价转让给朱志宏和段立新。请发行人说明王仲宇转让股权的原因，原价转让是否公允，价款是否支付及支付方式，提供王仲宇的全部简历。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保荐工作报告显示，湖南省药监局于2000年11月13日出具了《关于同意日亿（衡阳）制药有限公司变更的批复》（湘药管安发[2000]83号），同意将日亿（衡阳）制药有限公司更名为湖南维康制药有限公司等事项，原属日亿（衡阳）制药有限公司（祁东制药厂）的《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和28个药品批文变更至维康制药名下。请发行人说明：（1）日亿（衡阳）制药有限公司（祁东制药厂）与维康制药之间的渊源；日亿（衡阳）制药有限公司（祁东制药厂）的历史沿革，是否系维康制药前身；日亿（衡阳）制药有限公司更名为维康制药的背景和原因，履行的法律程序；维康制药的资产、技术、生产销售资质、人员等是否来自于日亿（衡阳）制药有限公司（祁东制药厂）。（2）原属日亿（衡阳）制药有限公司（祁东制药厂）的《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和28个药品批文变更至维康制药名下的背景，所履行的法律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纠纷；上述28个药品批文报告期各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及占比情况。（3）日亿（衡阳）制药有限公司（祁东制药厂）是否涉及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如系，上述事宜是否取得有权部门的批准或确认，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流失情形。（4）日亿（衡阳）制药有限公司（祁东制药厂）是否注销。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3、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现金收入，主要为部分客户以现金形式支付的货款、销售人员垫付的货款尾数，以及少量员工购买。请发行人说明现金收入对应的主要客户，采用现金收款的原因，是否符合商业惯例，发行人客户中是否存在个人或个体户，发行人现金收款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有效。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4、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于2015年7月24日起在新三板挂牌公开转让。请发行人说明：（1）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股东超过200人的情形；（2）发行人股份在新三板挂牌期间的交易情况，股东中是否存在契约性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或信托计划；（3）新三板挂牌申报材料及挂牌期间的信息披露内容与本次发行上市申请信息披露内容是否存在差异；（4）新三板挂牌期间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行政监管措施、自律监管措施；（5）申报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在新三板所履行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说明核查过程并发表意见。

5、保荐工作报告显示，发行人部分产品在报告期内存在因违法广告被多个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监测公告、暂停销售措施或被公示为失信企业等情形。请发行人说明：（1）产品涉及的违法广告的具体情况，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的上述措施是否系行政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2）涉及违法广告的产品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及占比情况，被采取暂停销售等措施后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3）发行人整改情况，产品宣传方面的内控措施是否健全有效。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6、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是否遵守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污染性排放物是否符合环保标准，报告期内是否受到环保部门的处罚。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说明核查过程、核查方式。

    7、2011年5月朱志宏转让225万出资额给郑霞辉等5位自然人，2012年2月朱志宏转让40万出资额给谢艳萍，转让价格为1.00元/1.00元出资额，明显低于2011年9月增资价格。请发行人说明平价转让原因，受让人与朱志宏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安排。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8、请发行人说明历次增资的背景和原因、定价依据、前后增资价格差异原因、所履行的法律程序；增资引入股东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其他核心人员、本次发行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安排；是否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与发行人、发行人客户及供应商是否存在业务、资金往来；PE股东是否备案。对股东的核查请追溯至最终自然人（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背景、从业经历、任职情况、对外投资等）、集体组织或国资部门。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9、请发行人说明是否取得生产经营方面的所有资质、许可或认证，生产经营是否合法合规。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0、请发行人说明整体变更及分红自然人股东纳税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二、信息披露问题
    11、请发行人说明并披露《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国办发[2016]26号）等文件关于药品一致性评价、两票制的规定和要求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发行人落实上述规定和要求的具体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2、保荐工作报告显示，实际控制人朱志宏与其配偶段立新于2015年3月协议离婚。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2016年9月20日），朱志宏持有发行人49.55%股份，担任发行人董事长；段立新持有发行人23.37%股份，担任发行人副董事长。请发行人说明：（1）朱志宏和段立新离婚财产分割的情况及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离婚前后段立新持有或控制公司的有关情况；（2）段立新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含其直接或间接投资的企业）的有关情况，在申报期内与发行人的客户和供应商是否存在交易、资金往来，离婚事项对关联方关系和关联方交易的披露存在的影响；（3）段立新2016年3月认购发行人709.82万元股份的资金来源，是否系自有资金。请发行人按时点披露朱志宏、段立新的全部履历。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说明核查过程、提供核查证据。

13、关于关联交易。（1）报告期内发行人无偿受让朱志宏、段立新的专利权和商标权。请发行人说明朱志宏、段立新尚拥有的专利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情况，是否与发行人生产经营相关。（2）请发行人说明个人借支款项发生原因，相关内部控制是否有效。（3）说明租赁及购买关联方写字楼作价是否公允。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4、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收购维恒制药100%股权、邵阳华诚100%股权、元康生物100%股权。请发行人说明：（1）交易对手方有关情况，与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3）标的企业报告期内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资产、净资产、收入、净利润）；（4）收购标的企业股权后又吸收合并标的企业的原因。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5、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部分专利、非专利技术系受让取得。请发行人说明：转让方有关情况，与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纠纷；转让作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受让的专利、非专利技术在发行人生产经营中的作用，是否系发行人核心技术。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三、与财务会计资料相关的问题

    16、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主要采用“直销+经销”模式，其中药品制剂采用了“合作经销”和“招商代理”两种销售模式，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不同销售模式确认的收入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并说明：（1）不同销售模式下的收入确认条件是否存在差异；（2）发行人与经销商的主要业务条款及收入确认过程；（3）经销商是否存在年度业绩指标、经销发行人的产品类别、产品最终用途及客户信息、实现业绩指标的情况、是否存在限定销售区域的约定；（4）各期经销商进入、退出及存续情况，报告期内与发行人持续存在业务往来的经销商数量及销售收入、发行人产品的配送方式、运费承担方式；（5）发行人对经销商的返利政策、各期金额及会计处理；（6）发行人对经销商的销售与经销商的库存情况是否匹配，是否存在向经销商压货以扩大收入的情形；（7）发行人海外销售收入与海关数据是否一致。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17、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原料药及药用辅料的销售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其他产品类别，其中，原料药中硝基咪唑类收入波动幅度较高，其他类收入增长较快，药用辅料中蔗糖的销售收入增长较快，请说明：（1）报告期内上述产品的具体客户名称、销售数量、金额；（2）上述产品收入波动或快速增长的的具体原因；（3）上述原料药或药用辅料收入的变动与客户的生产规模及需求是否一致。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18、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前2大客户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思富医药有限公司等客户的收入增长较快，第3至第5大客户变动较频繁，请说明：（1）对前5大客户销售的主要产品类别、数量、金额；（2）对前两大客户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3）第3至第5大客户频繁变动的具体原因。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19、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的客户集中度不高，请补充披露发行人的直销客户和经销商数量，对前10名直销客户和经销商的销售产品类别、数量、金额，毛利率，并结合发行人的学术推广政策、各销售地区的销售人员团队情况，说明发行人是否具备足够的销售能力。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20、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各类产品的主营业务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波动较大，请分别列示各类产品的成本构成明细项目，并说明：（1）报告期内各类产品自身的成本构成是否发生重大变化；（2）各类产品的主营业务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与其产量是否匹配。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21、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主要原材料的价格波动较大，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材料的比重基本不变，请结合发行人产品结构、数量、原材料价格等因素，说明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构成中直接材料的金额与各类产品的产量是否匹配，成本结转金额是否准确。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22、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各类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均在不断上升，请结合发行人的设备开工时长、能源消耗及工人出勤状况等因素，说明各类产品产能利用率不断上升的具体原因。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23、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5年，发行人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账面价值持续增加，除药用蔗糖的产能在不断增加外，发行人其余产品的产能均未扩大，请说明固定资产变动的具体情况、机器设备的主要用途、各类产品的产能变化与固定资产的变化情况是否匹配。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24、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2014年、2015年在建工程余额大幅增加，请补充披露在建工程的具体情况，包括项目名称、预算金额、实际金额及变动情况、利息资本化的情况、资金来源、项目建设完成后相关产能情况，并说明：（1）在建工程的预算支出的构成及其合理性，预算支出与实际费用的差异及其原因，是否存在其他项目和无关支出；（2）在建工程的工程进度、转为固定资产的时点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延迟计提折旧情形；（3）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的具体内容，会计核算内容与实际工程是否一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25、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对主要原材料的采购金额波动幅度较大，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对上述主要材料的采购数量，并结合发行人产品的结构、品种变化对原材料的消耗情况，说明上述主要原材料的购买数量与各产品的产量是否匹配。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26、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2014年度对前5大供应商的采购比例比2013年下降了8.65%，请补充披露对前5大供应商的采购原材料类别、数量、金额，并结合发行人的各类产品生产数量，说明：（1）2014年度对前5大供应商的采购比例下降与其生产状况是否匹配；（2）主要供应商与发行人、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关联方（包括其控制、重大影响、参股、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业务往来。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27、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存货结转方法为加权平均法，主要原材料的单价均呈下降趋势，请结合发行人原材料价格、原材料结转生产成本的情况及产成品销售价格，说明：（1）存货的存放方式、地点，是否存在异地存放情形；（2）各类存货的盘点比例、盘点方式、监盘比例、盘点差异情况，成本费用的归集与结转是否与实际生产流转一致；（3）存货是否计提了充分的跌价准备。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28、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的原材料价格呈下降趋势，而期末余额持续增加，请分别列示各类产品对主要原材料的消耗数量，并说明：（1）结合数量、单价等因素说明原材料期末余额持续增加具体原因；（2）结合各类产品的备料周期和生产周期，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情况，说明原材料的采购数量与生产、销售与是否匹配。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29、据招股说明书披露，行人应收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请说明：（1）发行人应收票据的出票人或前手人与发行人的客户是否一致；（2）发行人背书转让的票据后手与发行人供应商是否一致；（3）申报会计师及保荐机构对应收票据的核查具体过程。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30、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应收账款的账龄大部分在一年以内。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每年度应收账款新增、收回情况，并说明：（1）结合合同约定的信用期、客户的财务状况等，说明报告期内客户的回款情况；（2）应收账款新增金额与营业收入的匹配性，各期末应收账款主要欠款对象的期后回款情况，是否与相关现金流量项目一致。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31、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的各项产品的毛利率的波动幅度较大，发行人披露的主要原因为产品及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所致，请结合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存货的计价方法、销售单价的变化情况，说明毛利率的变化是否合理。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32、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为开拓客户降低蔗糖利润空间，以带动其他辅料的销售，导致报告期蔗糖毛利率下降，请结合对客户的蔗糖销售及其他辅料的销售情况，说明蔗糖毛利率变化的原因是否合理。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33、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各类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和单位成本波动幅度较大，且销售单价与单位成本的波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请结合行业情况、客户所在地区的产品价格变化情况，说明发行人销售价格与单位成本波动幅度不一致的原因。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34、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的营业收入持续增长，2014年学术推广费与2013年基本持平，2015年出现下降，广告宣传费2014年出现大幅下降，差旅费持续下降，运输费用2015年出现下降，请说明发行人学术推广费、广告费、差旅费、运输费等与营业收入的变化是否匹配。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35、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的办公费呈持续减少趋势，服务费、研发支出2014年度大幅下降，请说明上述费用的具体内容及变化的具体原因。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36、请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对照中国证监会公告【2012】14号《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要求，逐项说明有关财务问题的解决过程和落实情况。
    四、其他问题
    37、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招股说明书及整套申请文件进行相应的核查，并在反馈意见回复中说明核查意见。涉及修改的，请书面说明。

    38、请保荐机构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后，提出发行保荐书的补充说明及发行人成长性专项意见的补充说明，并相应补充保荐工作报告及工作底稿。

    39、请申报会计师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后，提供落实反馈意见的专项说明。如需修改审计报告及所附财务报表和附注的，应在上述说明中予以明示。

    40、请发行人律师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之后，提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说明，并相应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及工作底稿。

